


关于开展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农经站：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23〕203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第二批）的通知》（云财农〔2024〕56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德宏州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申报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任务目标
以开展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为契机，突出示范引领，扶持创建一批实力较强、运作规范、规模适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可学习、易推广、能复制的家庭农场，让家庭农场成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主阵地，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示范和榜样，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标准化、绿色化水平，增强适应市场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能力。

二、基本原则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扶持原则，优中选优，重点扶持和培育具有发展潜力，在先进技术、标准化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集约化经营、品牌化创建及带动小农户发展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典型县级示范家庭农场。
三、申报条件

1.在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熟练使用“随手记”记账软件、“一码通”赋码的家庭农场，同等条件下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优先扶持。

2.发展主营产业为当地主推产业，具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良好基础，当地有明确的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粮油类家庭农场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扶持。
3.产业集中度高，上下游联系紧密，对其他农户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有示范带动作用，有联农带农优势；

4.经济效益较为明显，有比较详细生产记录和财务收支记录，且在产品安全、诚信、缴纳税收、环境保护、审计、金融监管等方面无不良记录。
5.产品品牌化及绿色有机认证意识强，绿色高效生产模式能复制推广的家庭农场同等条件下优先扶持。

6.农场主有清晰的发展目标，周边环境适宜进一步拓展，发展潜力大。

7.家庭农场在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机农一体、产业融合等方面有可学习、易推广、能复制的好经营好模式。

四、建设内容及补助标准

2024年中央财政扶持家庭农场项目资金共12万元，扶持家庭农场项目12家，各县市拟推荐数量为1:1.5（附件1），每个家庭农场项目补助资金标准为1万元，采取“先建后补”州级财政资金报账制管理。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家庭农场生产技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品牌建设、农用设施设备购置、引进新品种、购买生产资料和开展市场营销等建设内容。
五、申报程序

1.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农场首先向所在县市农经站提出申请，认真如实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供相关申报材料，对申报资料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县市农经站组织有关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查，并会商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意见后，正式行文上报州农经站。
2.州农经站收到申报材料后，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对县市上报家庭农场材料进行复核，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综合评审，评审合格的家庭农场经公示7天，无异议后下达项目建设实施计划。
六、建设期限

2024年1月来已经建设或2024年11月前计划完成的建设项目。

七、申报材料

1.德宏州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申报表（附件2）。
2.德宏州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申报书（附件3），主要内容包括：工作基础及条件、工作思路及目标、工作内容及任务、工作计划安排、效益分析、其他相关支撑材料。
3.其他相关资料，主要包括：家庭农场主户口本及从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农场主）个人征信报告（复印件）；省、州、县级示范家庭农场证明材料（复印件或图片）；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流转协议（复印件）；营业执照及年报公示证明（复印件或图片）；会计报表或财务收支记录（复印件）；“一码通”赋码及用码情况及“随手记”软件使用情况证明（图片）；生产标准及相关管理制度（图片）；家庭农场整体风貌优质图片（含农场主与家庭农场牌子合照）；注册商标及产品认证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家庭农场其他材料或农场主其他荣誉证明件等（复印件或图片）。

八、其他事项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请各县市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认真开展好宣传发动、申报及推荐上报工作。

2.严格标准，确保质量。各县市在组织主体申报过程中，要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依法依规、示范带动、择优上报的原则，严格标准，从严把关，确保申报主体质量。
3.按时上报。请各县市于2024年6月28日前将申报材料书面一式两份报送州农经站（含电子版），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联系人及电话：李建宁，2101108。
联系邮箱：ljnnjzbgs@126.com。
附件：1.德宏州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计划推荐表
2.德宏州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申报表
3.德宏州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申报书
4.德宏州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项目汇总表
                    2024年6月6日
附件1

德宏州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

计划推荐表

	序号
	县市
	家庭农场数（个）
	扶持资金（万元）

	
	
	计划推荐数
	确认数
	

	1
	芒市
	3
	2
	2

	2
	梁河县
	3
	2
	2

	3
	盈江县
	6
	4
	4

	4
	陇川县
	3
	2
	2

	5
	瑞丽市
	3
	2
	2

	合计
	18
	12
	12


附件2

德宏州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申报表

	家庭农场名称
	
	农场主姓名
	
	联系电话
	

	农场地址
	
	身份证号
	

	工商登记时间
	
	工商登记证号
	  

	主业及主要农产品
	
	经营规模(亩、头、只、羽、万元)
	

	上年经营收入(万元)
	
	注册
商标
	
	产品认证情况
	    

	上年经营净收入(万元)
	
	
	
	
	

	土地经营面积(亩)
	
	流转土地
面积(亩)
及期限(年)
	
	家庭从业人数(人)
	

	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亩)
	
	
	
	
	

	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简介
	简介另附页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州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经营规模”请根据实际情况简要填写种植面积(亩)、畜牧业规模(头、只、羽)、水产养殖面积(亩)或种养结合、休闲观光等情况。
附件3
德宏州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

申

报

书
实施单位（盖章）：

联 系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一、工作基础及条件
农场从业人员、生产类别、规模、技术装备、近年生产经营状况、联农带农及取得各级表彰的情况等；当地政府的支持情况。

二、工作思路及目标
农场建设的主要思路和目标。

三、工作内容及任务
建设主要内容及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农场规范化、专业化、绿色化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和任务。

四、工作计划安排
项目建设的详细进度安排。
五、效益分析
预计产生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等。
六、其他相关支撑材料

（标题字体用方正小标宋_GBK二号，正文一级标题用黑体三号，二级标题用方正楷体_GBK三号，正文用方正仿宋_GBK三号。）

附件4

德宏州2024年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项目汇总表

                                                                 单位：万元

	家庭农场
	农场主
	示范等级
	项目总投资
	项目建设内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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